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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請求附加條款（不包含美加地區） 

 
109.02.24(109）華產企字第058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後，附加本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請求附加條款（不包含美

加地區）（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對於被保公司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其被指控有

錯誤行為而首次遭受有價證券賠償請求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

任。 

除前項載明之承保範圍外，如符合下列條件，本公司亦代被保公司支付有價證券賠償訴訟或

和解確定前所發生之抗辯費用。 

(1)該抗辯費用須事前經本公司書面同意； 

(2)被保公司一旦不享有本保單之權利時，應立即返還本公司所預付的抗辯費用。 

 

第二條 用詞定義 

適用本附加條款時，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一、主保險契約第七條第七款「被保險人」之定義應包含被保公司在內，但僅限於有價證券

賠償請求。 

二、主保險契約第七條第十七款「錯誤行為」之定義修改如下：  

「錯誤行為」係指 

1.被保險人於擔任被保公司、其外部組織或非營利組織之董監事、重要職員或其他受僱

人職務時，任何實際或被指稱有背信、錯誤、不作為、不實陳述、誤導性陳述、過失

或違反義務；或 

2.被保險人於擔任以上職務時，任何實際或被指控之僱傭上錯誤行為而被請求；或 

3.被保險人單純因擔任被保公司或其外部組織或非營利組織之董監事或重要職員而被請

求之情事；或 

4.被保公司實際或被指控背信、錯誤、不作為、不實陳述、誤導性陳述、過失、違反義

務或違反被保公司擔保責任，但僅與有價證券賠償請求有關者為限。 

三、「有價證券」：係指被保公司之任何票據、股票、公債、公司債券、債權憑證、股份或

其他股東權益或債務擔保品，且應包括任何對於上述有價證券的權益憑證、收據、認購

權、議決權信託憑證、存託憑證、或其他利益。 

四、「有價證券賠償請求」：係指於下列情形，被保公司被指稱違反任何國家之證券法律之

任何賠償請求： 

1.由任何個人或組織指控、肇因於、基於或可歸因於被保公司有價證券之購買、出售、

出售之要約或要約之引誘；或  

2.由被保公司有價證券之持有人，直接或代被保公司提起者。 

有價證券賠償請求不包括僱傭上錯誤行為被指控或肇因於股票或股票選擇權之損失，

或未能收到股票或股票選擇權。 

 

第三條 不保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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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適用主保險契約之不保事項外，本附加條款對下列賠償責任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下述情形，對被保險人於生效當日或生效日前請求者。 

1.書面請求；或 

2.起訴；或 

3.判決；或 

4.業經報告可能引起賠償請求之情況；或 

5.訴訟或其他正在進行之程序。 

二、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曾為、現為或將成為承保明細表所列公司之財務長、執行長、

常務董事/執行業務董事或董事長之任何人之任何行為，經任何法院確定之判決或宣告，

認定其係基於故意欺騙，且對於系爭案件之判定有決定性的；  

三、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對被保公司之刑事、行政、監理或懲戒程序或調查行為；  

四、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被保公司違反任何被保公司本身或代其提出或提供之擔保、保

證或聲明，且倘使被保公司本身沒有疏失或未缺乏合理注意，仍然因為該違反行為而被

起訴者；  

五、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任何對被保公司就任何公司之有價證券給付為不適當或不公平

之價格或對價之指控，惟此一除外不保事項並不適用於抗辯費用。 

 

第四條 一般事項 

本附加條款另有下列一般事項之適用： 

一、為免滋生疑義，本附加條款並未增加本公司就所有於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對所有被

保險人提起之所有賠償請求所生所有損失之累積責任限額（包括對被保公司之有價證券

賠償請求），本附加條款之保險金額係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金額之一部分。  

二、本公司就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僅須就超過自負額部份之損失負賠償責任，且該自負額

需由被保險人自行負擔。 

三、說明義務與可分割性 

本公司所提供給任一被保險人之保障，係依據要保書內填載或附著之各項陳述及其附

件，與其他被提供或被要求提供之資訊、附件(如本保險契約係自本公司所簽發之前保險

契約續保者，則該前保險契約之告知事項、附件等，亦為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所依據者)。

是以，要保書內之陳述、明細、附件及資訊為承保考量之基礎，並構成本保險契約之一

部分。 

關於要保書中的陳述及附件，任一被保公司之董監事、重要職員或受僱人所為之陳述或

所知悉之資訊(除於要保書上簽名之人所知悉之資訊外)，就遭受賠償請求之其他董監

事、重要職員或受僱人是否提供保障之決定，不應造成負面影響。為避免疑慮，被保公

司過去、現在或未來之董事長、總經理、執行長、營運長、財務總管、總法律顧問，或

與前述各該等職位相等之職位，所為之陳述或所知悉之資訊，得視為被保公司所為或所

知悉。 

四、本附加條款不適用於任何發生在美加地區（包括其領土及保護國）之實際或被指控之錯

誤行為或任何賠償請求。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理，其他事項仍

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